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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基层工程技术
人才高级职称评审指导标准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深化职称制

度改革的决策部署，加快落实基层职称制度，释放改革红利，

根据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深化工程

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9〕16

号）、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 6 部门关于加快落

实基层职称制度的通知》（鲁人社字〔2020〕42 号）等文件

精神，制定本指导标准。

第二条 基层工程技术系列高级职称分设副高级和正高

级，名称对应为基层高级工程师和基层正高级工程师。

第三条 本标准条件适用于在全省各类基层企事业单位

中从事工程技术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。

第二章 申报条件

第四条 基本条件

（一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法规，贯彻落实

党和国家方针政策。

（二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、敬业精神，作风端正。

（三）热爱本职工作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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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参加并完成继续教育学习

任务。

（五）法律法规规定需取得职业资格的，应具备相应的

职业资格。

第五条 学历资历条件

（一）申报基层高级工程师职称，具备博士学位，取得

工程师职称后，从事技术工作满 2 年，且近 2 年年度考核结

果均为“合格”以上档次；或具备硕士学位，或第二学士学

位，或大学本科学历，或学士学位，取得工程师职称后，从

事技术工作满 5 年，且近 5 年年度考核结果均为“合格”以

上档次；或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在基层一线从事工程技术工

作满 25 年，并在工程师岗位，从事技术工作满 5 年，且近 5

年年度考核结果均为“合格”以上档次。

（二）申报基层正高级工程师职称，一般应具备大学本

科及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，取得高级工程师职称后，从

事技术工作满 5 年，且近 5 年年度考核结果均为“合格”以

上档次；或具备大学专科学历，在基层一线从事工程技术工

作满 35 年，并在高级工程师岗位，从事技术工作满 5 年，

且近 5 年年度考核结果均为“合格”以上档次。

（三）技工院校毕业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报。获得工

程类专业研究生学位的工程技术人才，可提前 1 年参加相应

职称评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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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能力业绩条件

（一）申报基层高级工程师职称，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系统掌握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，具有跟

踪本专业科技发展前沿水平的能力，熟练运用本专业技术标

准和规程，在相关领域取得重要成果。

2.长期从事本专业工作，业绩突出，能够独立主持和建

设重大工程项目，能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，取得了较高的经

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3.在指导、培养中青年学术技术骨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，

能够指导工程师或研究生的工作和学习。

（二）申报基层正高级工程师职称，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具有全面系统的专业理论和实践功底，科研水平、学

术造诣或科学实践能力强，全面掌握本专业国内外前沿发展

动态，具有引领本专业科技发展前沿水平的能力，取得重大

理论研究成果和关键技术突破，或在相关领域取得创新性研

究成果，推动了本专业发展。

2.长期从事本专业工作，业绩突出，能够主持完成本专

业领域重大项目，能够解决重大技术问题或掌握关键核心技

术，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3.在本专业领域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，在突破关

键核心技术和自主创新方面作出突出贡献，发挥了较强的引

领和示范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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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在指导、培养中青年学术技术骨干方面作出突出贡献，

能够有效指导高级工程师或研究生的工作和学习。

第三章 评审重点

第七条 基层职称评审对论文、科研成果不做硬性要求，

将工作量、工作业绩、业务能力及基层工作年限等作为推荐

和评价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依据，工作总结、技术推广

总结、工程项目方案等均可作为评审参考。

第八条 在推荐及评审过程中，注重基层专业技术人才

的奉献精神，以及在急难险重等重大任务中的现实表现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九条 资历年限计算截止到申报当年 12 月 31 日。

第十条 凡冠有“以上”的，均含本数量级。

第十一条 各设区的市可根据国家规定及本指导标准，

结合当地实际，制定本市具体的评价标准，相关标准不得低

于本标准。对不具备规定学历、资历，但长期扎根基层，业

绩显著、贡献突出的，各设区市可制定相应破格条件。

第十二条 本条件由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条件自 2020 年 11 月 10 日施行，有效期

至 2025 年 11 月 9 日。


